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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澳门居民申请疾病津贴专用疾病证明》模板说明及管理说明

本证明仅适用于持澳门居民身份证的患者。接诊医师须核对患者身份证件，并在证明中准确填写澳门居民身份证号码。内地居民不得使用此模板，仍按原有规定使用常规疾病诊断证明。
医师在开具时需口头告知患者：本证明仅用于向澳门社会保障基金申请疾病津贴，不可用于内地单位请假、商业保险理赔等场景。如有其他用途需求，请另行开具内地通用的疾病诊断证明。
严格执行“亲自诊查”原则，医师必须通过实际诊查后，依据客观病历资料填写。严禁在患者未挂号、未就诊的情况下开具。医师对诊断真实性及证明用途承担法律责任。
所有字段须填写完整，字迹清晰。日期以就诊当日为准，不得提前开具。证明须经核对无误后，加盖医疗机构疾病诊断专用章或公章。空白文书不得预先盖章。
建议医疗机构对本专用证明单独编号、单独存档，或与病历一同保存时明显标注“澳门专用”字样，便于追溯及配合澳门社保基金核查。存根联应保留患者澳门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或记录证件号码。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各医疗机构应即对现有医疗文书进行清理，启用此专用模板，并做好内部培训，确保医师知悉用途限制。合作区各部门将加强监督检查，对违规出具证明的行为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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